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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模式下农村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何以共生?
———基于演化博弈视角的研究

杜焱强,王亚星,陆万军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　引入演化博弈分析框架,设计不同共生情景及结合典型案例探讨农村环境治

理PPP模式中多方共生需满足的条件.研究发现:PPP模式并非治理利器,而依赖政府的

有效治理,特别是政府监管对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多元主体共生至关重要.其中三方

共生需以政府有效监管、降低社会资本守约成本和让村民受益等条件为基础,通过惩罚机制

可减少政府和社会资本违约行为,系统将锁定三方共生;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形下三方共生局

面恒不成立;村民介入主要取决于其参与的净收益,与政府额外奖赏无关.基于此,提出以

有效监管为重点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以受益为核心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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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政府单一供给公共物品的传统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
作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发挥企业专业能力和提高供给质量的新模式,近年来在国内市政设施、交通

运输和医疗养老等领域蓬勃发展[１Ｇ２].随着生态宜居乡村推进和多重惠农资源大量供给,PPP也相

应地介入农村环境领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等政

策均鼓励PPP应用于农村环境治理,福建、云南等地强制规定农村生活污水及垃圾处理等必须采用

PPP,截至２０１８年９月底全国范围内PPP项目已达１１．８５亿元,其中环保占比达７．１％.然而在农村

环境治理PPP实践中,存在政企矛盾突出、项目难落地等问题[３],如政府过多干预或直接放弃监管;
社会资本不履约抑或攫取短期暴利,村民被排斥项目之外等.政府、社会资本、村民三方需要满足什

么条件才能共生共荣值得思考.

PPP的核心是一种伙伴关系[４],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博弈[５],关键是多元主体何以共生[６].“共生”
概念的核心要义是合作、互补和互利等,虽与协同、合作等概念有相似之处,但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各主

体的矛盾冲突[７].诸多学者认为PPP与共生理论有高度契合性,即政府、企业和公众通过博弈或协

商等达成伙伴关系而共生[８].同时大量文献表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是一个共生系统,各主体之间属

于一种共生关系;共生理论相比其他理论对于研究农村公共产品有更好适用性[９].近年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等均要求建立共生模式

(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和共享).目前依据博弈视角探究PPP模式主体共生的成果较多[１０],但主要

聚焦政府和社会资本两者博弈,侧重基础设施、养老医疗等领域,多方演化博弈分析相对较少,农村环

境领域研究罕见.
本文围绕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中多方共生问题,摒除传统政企二元分析范式,通过构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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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社会资本和村民三方演化博弈模型,依据不同均衡点探求各情景下多元主体共生状态及其所需

满足条件,并以案例检验模型结论.

　　一、PPP模式下农村环境治理的演化博弈理论模型

　　１．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假设

因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中行动者极为复杂与多元,结合共生理论及借鉴其他研究[１１Ｇ１２],本文

将共生单元界定为地方政府、社会资本和村民等关键主体.其中地方政府不仅要完成上级政府农村

环境整治任务并接受考核与监管,同时作为PPP项目主要购买者,识别与监管企业、熟悉PPP流程、
财政支付及时度等考验政府治理能力;社会资本作为生产者,旨在逐利并极易因农村环境治理的弱经

营性及高成本等诱发价值冲突;村民作为服务接受对象,享受环境改善利益但存在“搭便车”动机.假定

三方博弈主体均为有限理性,且会根据自身价值标准和收益预期做出最优策略选择,具体假设如下:
(１)地方政府.作为农村环境治理PPP项目的提供者,地方政府监管一方面保证企业正常运行

及合理收回成本,另一方面要保护公共利益不受损,其行为策略为(监管,不监管),简记为(g,g
－),“监

管”概率为x(t).其中市场准入、价格控制及绩效考核等监管成本为Cg,所获得上级财政拨付、政绩

及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等总收益为Rg,因不作为(政企合谋或不监管)所受到损失额(上级政府处罚、政
府信用度降低等)为Kg.不容忽视的是,通过操纵投标过程、泄露采购内部信息、人为设置障碍和收

取贿赂回扣等“政企合谋”行为屡禁不止.
(２)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农村环境治理服务的生产者,一方面选择遵守合约获得应有利润,也

可利用机会主义或寻租等方式不遵守合约而获得经济效益,其行为策略可为(遵守,不遵守),简记为

(s,s－),“遵守”概率在t时刻为y(t).其中社会资本通过改进技术和提高效率等遵守合约而需付出

总成本为Cs,总收益(政府按效付费、企业品牌效应等)为Rs;因不守约的罚金或损失为Ks,此时因

未治污给村民所带来的损害额为Bf.
(３)村民.村民作为农村环境治理PPP项目的接受者,可积极参与PPP项目之中,抑或通过“搭

便车”行为不付出参与成本,其行为策略为(参与,不参与),简记为(f,f
－
),“参与”概率在t时刻为

z(t).因农村环境治理外溢性,村民群体都可享受村域环境改善所带来的总收益Rf,而选择参与PPP
项目则需花费成本(农户环境付费、配合项目建设用地等)为Cf,但会因参与得到额外奖励(地方政府

的家庭奖励、个人模范等荣誉)为VRf ,村民不参与不会受到处罚,但若社会资本未治污会造成村民损

失为Bf.

２．支付矩阵与复制动态方程

根据以上研究假设及参数设置,可得出三方主体在不同策略下期望收益值,例如地方政府、社会

资本和村民的策略空间为(积极监管、守约、参与治理)时,其收益值为(Rg－Cg－VRf ,Rs－Cs,Rf－
Cg＋VRf ),表示地方政府的收益为固定收益Rg 减去支付引导成本Cg,支付给村民参与的奖励VRf ;
社会资本的收益来自Rs 减去支付守约的成本Cs;村民的收益来自固定收益Rf 和积极参与获得额外

收益VRf 之和,减去参与成本Cg,具体表１.
表１　三方演化博弈的支付矩阵

参与(z)
村民

参与(z) 不参与(１Ｇz)

地
方
政
府

监管(x) 社会
资本

遵守(y)
(Rg－Cg－VRf ,Rs－Cs,

Rf－Cg ＋VRf )
(Rg－Cg,Rs－Cs,Rf)

不遵守(１Ｇy)
(Rg－Cg＋Ks－VRf ,

Rs－Ks,Rf －Cg＋VRf －Bf)
(Rg－Cg＋Ks,Rs－Ks,

Rf－Bf)

不监管
(１Ｇx)

社会
资本

遵守(y)
(Rg－Kg,Rs－Cs,

Rf－Cg)
(Rg－Kg,Rs－Cs,

Rf)

不遵守(１Ｇy)
(Rg－Kg,Rs,
Rf－Cg－Bf)

(Rg－Kg,Rs,
Rf－Bf)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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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上述支付矩阵,可得出各主体在不同行为策略下的期望收益,具体如下:
(１)地方政府选择积极监管策略的期望收益:ug＝yz (Rg－Cg－VRf )＋y(１－z)(Rg－Cg)＋

(１－y)z(Rg－Cg＋Ks－VRf )＋(１－y)(１－z)(Rg－Cg＋Ks);选择不监管策略的期望收益:ug
－ ＝

yz(Rg－Kg)＋y(１－z)(Rg－Kg)＋(１－y)z (Rg－Kg)＋(１－y)(１－z)(Rg－Kg)＝Rg－Kg;

平均期望收益为:ug
—

＝xug＋(１－x)ug
－ .

此时,政府监管的复制动态微分方程为:

dx
dt＝x(ug－ug

— )＝x(１－x)(ug－ug
－ )＝x(１－x)[yz(Kg－Cg－VRf )＋

y(１－z)(Kg－Cg)＋(１－y)z(Kg－Cg＋Ks－VRf )＋(１－y)(１－z)
(Kg－Cg＋Ks)]＝x(１－x)[(Kg－Cg＋Ks)－yKs－zVRf ] (１)

依据其演化的具体过程及结果,可绘制地方政府行为策略趋势示意图(如图１a).
(２)社会资本选择遵守策略的期望收益为:us＝xz(Rs－Cs)＋x(１－z)(Rs－Cs)＋(１－x)

z(Rs－Cs)＋(１－x)(１－z)(Rs－Cs)＝Rs－Cs;社会资本不遵守合约的期望收益为:us
－ ＝xz(Rs－

Ks)＋x(１－z)(Rs－Ks)＋(１－x)z(Rs)＋(１－x)(１－z)(Rs);平均期望收益为:ug
—

＝yus＋(１－
y)us

－ .
此时,社会资本选择守约的复制动态微分方程为:

dy
dt＝y(us－us

－ )＝y(１－y)(us－us
－ )＝y(１－y)[xz(Ks－Cs)＋x(１－z)(Ks－Cs)＋

(１－x)z(－Cs)＋(１－x)(１－z)(－Cs)]＝y(１－y)(xKs－Cs) (２)
同理,可绘制社会资本行为策略选择演化趋势示意图(如图１b).
(３)村民参与治理的期望收益为:uf＝xy(Rf－Cf ＋VRf )＋x(１－y)(Rf －Cf＋VRf －Bf)＋

(１－x)y(Rf－Cf)＋(１－x)(１－y)(Rf－Cf－Bf);村民不参与治理的期望收益为:uf
－ ＝xyRf＋

x(１－y)(Rf－Bf)＋(１－x)yRf＋(１－x)(１－y)(Rf－Bf);平均期望收益为:ug
—

＝yuf＋(１－y)

uf
－ .

村民参与治理的复制动态微分方程为:

dz
dt＝z(uf－uf

— )＝z(１－z)(uf－uf
－ )＝z(１－z)[xy(－Cf ＋VRf )＋x(１－y)(－Cf ＋VRf )＋

(１－x)y(－Cf)＋(１－x)(１－y)(－Cf)]＝z(１－z)(xRf－Cf) (３)
同理,可绘制出村民行为策略选择演化趋势示意图(如图１c).

图１　PPP模式下农村环境治理的三方主体策略演化趋势

　　３．平衡点的稳定性分析

通过复制动态方程所求的平衡点不一定是系统演化稳定策略[１１],还需李雅普洛夫稳定性理论分

析平衡点的稳定性,即通过分析系统Jacobian矩阵的特征值辅助判断[１３].因此,分别对dx
dt

,dy
dt

,dz
dt

进行x,y,z求导,所构成Jacobian矩阵如下: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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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E１＝(０,０,０)时,dx
dt

,dy
dt

,dz
dt

在该平衡点条件下Jacobian矩阵下公式.此时J特征值依次为

(Kg－Cg＋Ks),(－Cs),(－Cf).若满足条件E１,则三个特征值依次小于０并处于渐进稳定状态.
由此可计算出其他８个平衡点所处的渐进稳定性条件如表２:

表２　演化博弈的均衡点及其特征值

均衡点表征
特征值

β１ β２ β３

E１:(０,０,０) (Kg－Cg＋Ks) (－Cs) (－Cf)

E２:(０,０,１) (Kg－Cg＋Ks－VRf ) (－Cs) (Cf)

E３:(０,１,０) (Kg－Cg) (Cs) (－Cf)

E４:(０,１,１) (Kg－Cg－VRf ) (Cs) (Cf)

E５:(１,０,０) (－Kg＋Cg－Ks) (Ks－Cs) (Rf－Cf)

E６:(１,０,１) (－Kg＋Cg－Ks) (Ks－Cs) (Cf－Rf)

E７:(１,１,０) (Cg－Kg) (Cs－Ks) (Rf－Cf)

E８:(１,１,１) (VRf ＋Cg－Kg) (Cs－Ks) (Cf－Rf)

E９:(
Rf

Cf
,１＋

Kg－Cg

Ks
－
VRf

Cs
,Ks

Cs
) β１′ β２′ β３′

　　表２表示地方政府、社会资本及村民不同情况下均衡点及其稳定性条件,例如(１,１,１)三方共生,
而(０,０,０)表示三方冲突较大并不能共生,其他均衡点意味着不同程度的共生,其中E９最为复杂,即
各主体选择共生具有概率,但其行为策略的运动轨迹主要遵循图１.因其演化过程存在多种复杂路

径和概率性,结合其他研究[１１,１４],本文将其划分为三方共生、均不共生和不同程度共生.

　　二、基于共生逻辑的多元主体演化博弈情景分析

　　１．不同共生情景的博弈结果分析

(１)三方主体共生.该情景指地方政府、社会资本和村民在目标上达成一致且形成共生关系,即
对应的E８(１,１,１)特征值需满足β１,β２,β３ 均都要＜０.具体而言,由β１ 公式VRf ＋Cg－Kg＜０可

知,此时需加大对地方政府不作为处罚(通报批评,免职等),并尽可能降低监管成本;由β２ 公式

Cs－Ks＜０可知,要求从社会资本角度出发,加大对其因寻租或不满足合同标准等不守约行为所承

受的罚金,只有当参与成本小于罚金时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才会增强;β３ 公式Cf－Rf＜０则要求提

高村民参与净收益.总之,三方共生与地方政府因不作为(政企合谋或不监管)所受到损失额、社会资

本因寻租或不守信约等所承受的罚金或损失、村民参与治理获得收益等因素呈现正相关,与各主体参

与成本呈现负相关.
(２)三方不共生.该情景指三方基于各自利益诉求并未达成共生关系,此时均衡点为E１(０,０,

０).具体而言,Kg－Cg＋Ks＜０表示地方政府监管农村环境治理 PPP项目的成本大于因不作为

(政企合谋或不监管)所受到损失额及对社会资本的罚金之和,此时地方政府会选择不参与策略.同

时－Cs＜０和－Cf＜０恒成立,即在地方政府不参与情况下,无论社会资本或村民以何种方式改变其

成本收益,其参与积极性都不会增强.
(３)三方不同程度参与.第一种情景:一方主体参与,其他主体都不参与.政府监管情况下,即

E５(１,０,０),则 (－Kg＋Cg－Ks)＜０表示地方政府因不作为所受损失额及对社会资本的处罚要大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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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政府监管成本,(Ks－Cs)＜０表示社会资本守约成本大于所受罚金,(Rf－Cf)＜０表示村民及村

集体参与治理成本大于从中所获得收益.社会资本遵守合约情景下,即E３(０,１,０),(Cs)不可能小于

０,这意味着在政府不监管情况下,社会资本遵守合约的均衡点不存立.村民积极参与情况下,即 E２
(０,０,１),其中(Cf)＜０恒不成立.由此可知,地方政府是否监管与因不作为所受损失额及对社会资

本的处罚因素呈正相关,与监管成本呈负相关;且在政府不监管情况下,其他主体参与的均衡点恒不

成立.第二种情景:两方主体参与,其他主体不参与.由E７(１,１,０)中Cg－Kg＜０可知,对地方政府

不作为的处罚可依其监管成本所决策;Cs－Ks＜０表示社会资本选择守约情况取决政府对其罚金和

守约所花费的成本,当选择遵守合约成本小于其罚金时,社会资本才会选择遵守合约;Rf－Cf＜０表

示当村民从环境治理PPP项目中获得收益小于成本时参与性不强.由E６(１,０,１)中(Cf－Rf)＜０
可知,村民参与治理成本小于所获得的收益.由E４(０,１,１)中(Kg－Cg－VRf )＜０可知,上级政府对

地方政府的处罚小于监管成本及对村民奖赏支出;(Cs)＜０恒不成立,(Cf)＜０恒不成立,再次说明

在政府不选择监管情况下,社会资本与村民都不会参与其中.由此可知,企业是否遵守合约与政府对

其罚金呈正相关,与遵守合约所花费成本呈负相关,村民是否参与取决于在农村环境治理PPP项目

中获得收益与成本之差,反而政府对其奖赏、社会资本因未治污所带来损失对村民参与决策影响并不

显著.

２．影响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三方共生的相关因素分析

三方共生情景下只要提高制度犯规成本以及降低参与成本,地方政府趋于有效监管,社会资本选

择遵守合同,村民也会相应发挥作用,农村环境治理PPP项目中多方主体实现共生;相反,在三方不

共生情景下,即使社会资本选择守约或村民积极参与,只要地方政府不监管,该状态将难以持续进而

出现共生失败;在不同程度参与情景下,地方政府是否选择有效监管对其他主体策略选择有较大影

响,而且只有不断降低村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 PPP项目成本,才会促进不同程度的参与转向共生

状态.
(１)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中三方共生与负向激励因素密切相关.三方共生与地方政府因不监

管的损失额(Kg)、社会资本因寻租或不守信约等所承受的罚金(Ks)、让村民参与获得切实利益(Rf)
三因素呈现正相关,与各主体参与成本呈现负相关.这与 North观点相一致,即制度运行的关键在

于犯规成本,并且惩罚也应有轻重之分[１５].这代表着,通过合约设计、明确犯规成本和有效实施监督

等可促进三方共生,尤其要强化政府自我约束(防止政府行为越位,对地方政府不作为加以惩罚)、增
大社会资本监管力度等.

(２)在政府不监管前提条件下,无论是降低社会资本参与成本还是让村民受益,都不会诱发两者

积极参与的内生动力,更不会推动主体转向多元共生局面.进而说明政府有效监管对农村环境治理

PPP模式极为重要,然而实践中政府极易做“甩手掌柜”,忽视企业监管或绩效评估等管理职能,譬如

遏制社会资本的机会主义及提供稳定社会环境都需依赖政府治理能力.进一步发现,地方政府是否

选择监管策略与因不作为的损失额(Kg)及对社会资本的处罚(Ks)因素呈正相关,与对社会资本监

管成本(Cg)呈负相关.
(３)社会资本是否守约取决于受到政府的罚金(Ks)和选择守约成本(Cs),而村民对社会资本监

督等影响较小.现有实践表明社会资本面临“守约成本高,违约成本低”困境,即遵守PPP合约面临

极高成本[１６]:一是诸多不确定性因素无形中提高社会资本守约成本,包括农村环境治理标准缺失、农
村人口流动性大以及不同类型村庄合并等;二是政企关系不平等或政府契约精神不强,都与PPP合

同长周期性相违背,进而削弱社会资本守约积极性;三是农村环境治理属于公共物品,在公共产品负

担原则下社会资本往往会承担过高的社会责任(与农村扶贫等挂钩),不利于培育社会资本守约信心

和市场预期.
(４)村民介入主要取决于其参与的净收益,即与获得总效益(Rf)成正比,与参与治理成本(Cf)成

反比,但与政府奖赏无关.这也与近年来我国政策要求农民受益等原则相一致,比如«全国农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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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中规定“让农民在‘用’的过程中受益,在受益的同时履行应当履行的环保责

任”.然而,农村环境治理PPP实践中过于强调农民参与责任或政府直接大包大揽,项目前期动员不

足及农村环境改善不佳等问题频出,甚至诸多项目建成之后“晒太阳”而被称之“环保垃圾”等,这系列

问题都影响农民参与积极性.

　　三、典型案例检验

　　１．案例概况

为更深入分析演化博弈的理论结论,以L镇农村养殖污染治理PPP项目为案例样本,课题组于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启动期)、２０１６年５月(运行期)和２０１７年７月(失败期)分别对此案例实地调研和半结

构访谈.L镇地处福建省南平市 Y区,属于省级畜禽养殖大镇,养殖污染治理效果一直不理想.为

达成“水还清、猪还在”政策目标,２０１４年５月 Y 区将传统政府管控手段转向PPP,引进Z企业在 L
镇试点(合同期限１０年,按效付费),政府通过建设用地补贴、税收减免和项目资金补助等方式扶持企

业.Z企业长期从事环保治理,是一家具有技术优势的民营企业,该项目以生猪养殖零排放、有机肥

生产及农业种植一体的循环经济体,收取排污费以及环境服务合同酬金.在下文分析中,因案例中养

殖户多为散户,故将其与普通农户列入“村民”,治污企业为“社会资本”,区政府及镇政府为“政府”(区
政府为上级政府、乡镇为基层地方政府).

２．不同主体共生程度的过程分析

项目起始阶段,政府与社会资本(企业)共生而建立契约关系.政府为引进PPP项目,与企业进

行多轮谈判和博弈.一方面,养殖污染治理PPP项目属于新生事物,为更稳妥谨慎推进,政府只希望

企业治理养殖污染;另一方面,因农村环境治理的利润小及处理分散等问题,仅靠排污费以及环境服

务合同酬金难以维持企业经营,企业希望将养殖污染治理、生态农业及土地整治等统一打包.为了激

励企业参与和协调公私价值冲突,最终于２０１４年５月签订合同(由Z企业负责项目自建自管,采取土

地流转方式发展种养耦合的现代化农业而处理畜禽养殖污染).Y区政府作为购买环境服务业主,与

Z企业签订框架合同;具体合同由L镇政府签订,初步形成了政企间良好的契约关系,譬如整体项目

运行、管理成本由Z企业承担,政府负责验收及监管而付费,该阶段村民采取观望态度(不反对也不

支持).
项目运维阶段,矛盾频出且上级政府放松监管.项目运维初期,项目运行模式备受社会关注且上

级政府高度重视.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来自全省２８个地区的农业、环保部门分管领导抵达 Y区“取经”,人
民网、新华网等多家媒体跟踪报道.在上级政府高度监管及财政“兜底下”,实现了三方共赢与共生局

面,比如项目运营初期L镇政府屡次受到上级政府表扬等荣誉,流域内水质检测结果均满足合同要

求,此时养殖户的污染处理费基本由政府买单.大量问题随着项目持续推进逐渐显露,例如在后续强

制收取污染处理费时养殖户认为这属于政府形象工程且治污费收取不合理(因政府财政有限、前期动

员不足和治污信息不透明等原因,此时政府与公众处于对立状态).普通农户认为自己未受益甚至要

低价流转土地(农田租金为３００千克干谷的当年市价/年),进而诱发村养殖户采取不配合纳管及不支

付粪污处理费等行为,部分农户借机项目建设用地需求阻挠管网铺设并讨价还价.随着项目持续推

进及社会关注热度减退,上级政府逐渐放松监管,而L镇政府未有执法权,甚至部分官员与企业负责

人达成“共生关系”,同时企业与养殖户矛盾频发(养殖户破坏管网,企业不按规定治污等),生猪价格

上涨时养猪户迅速扩大养殖规模,该系列因素叠加诱发三方难以共生.
项目提前终止,三方共生失败.地方政府拖欠企业治污费用,养殖规模变动增添企业治污压力,

养殖户拒不缴费以及农户多次要求提高农田租金.最为关键的是Z企业偷排废水(上级政府未监

管,以及企业与地方政府关系较好等情况下企业选择不遵守合约策略),２０１７年２月区领导调研时发

现企业偷排现象(多处治污管向附近河流直排养殖废水,经检测已严重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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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追究发现Z企业存在经常性偷排行为.Y区政府对L镇相关负责人及企业严厉处罚,项目被叫

停.随着环保督查日趋严厉及企业治污难以运维,L镇的养殖场全面拆除,且区政府终止了该PPP
合同.这意味着多元主体从两方共生到不同程度共生,再到三方共生失败.

３．多元主体共生需满足的条件分析

案例中不同程度参与反映了农村环境治理PPP项目实践状态,其案例结果印证了演化博弈模型

中共生需满足的条件.据前文分析,E８(１,１,１)的三方共生均衡点需满足地方政府不作为所受到的

损失(Kg),社会资本面临处罚(Ks)及降低村民参与成本(Cf)等条件.案例实证表明,不同阶段中多

元共生状态及参与程度各不相同,从政府和社会资本共生,到村民不参与和上级政府放松监管,社会

资本与地方政府“同谋”乃至不遵守合约,再到三方共生失败,其背后涉及政府监管、社会资本处罚与

村民参与等困境.
具体而言,初始阶段各级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共生在于各方利益诉求达成一致,但村民皆不存在动

员或参与其中;项目推进中上级政府未建立环境监管及奖惩机制,而基层政府没有执法权且监管积极

性不强,甚至存在“同谋”行为.PPP合同虽规定社会资本违约条款,但其处罚力度较小;在处罚概率

及成本都较小情形下社会资本遵守合约成本反而会增大(治污运行费用高于处罚成本,即守法成本高

而违法成本低),此时易滋生社会资本的机会主义,例如采取偷排方式减轻治污成本;村民一直处于项

目边缘,农户与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养殖户与企业间矛盾频发而不配合(随意扩大养殖规模抑或蓄意

破坏治污管网).
结合博弈理论分析及案例实证结果,进一步可发现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中多元主体共生至少

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政府有效监管.PPP模式并非是政府的替代者,而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延伸,高
度依赖于契约制度设计及有效监管机制等政府治理能力;尤其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监管,政府对社会

资本行为的监管,包括准入规制、投资回报和治污效果等.二是降低企业守约成本.农村环境治理复

杂性与微利性等特征加剧了公私价值冲突及信息不对称,进而增加社会资本的交易成本或易逆向选

择,且在缺乏有效监管前提下反而会提高企业守约成本.三是让村民在参与过程中受益.农村环境

治理PPP项目不只是政企“独角戏”,而应将“天然在场”的村民纳入其中,充分尊重村民主体地位,以
农村环境治理捆绑生态农业、乡村旅游等方式让村民获得环境治理短期及长期等收益.但村民如何

参与依旧是实践难点,政府合理投入、社会资本适度介入和村民积极参与的共生状态任重道远.

　　四、结论与建议

　　在PPP项目快速扩张及美丽乡村建设硬任务下,如何促使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多方主体共

生,这关系着农村人居环境长效整治和PPP健康发展等理论与实践问题.本研究具体结论如下:(１)
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三方共生需以政府有效监管、降低社会资本守约成本和让村民受益等条件

为基础.其中通过惩罚机制可减少政府和社会资本违约行为,系统将锁定三方共生.(２)PPP模式

并非不需要政府,反而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治理能力影响着其他主体行为策略选

择,若缺乏严格监管,地方政府不监管的可能性及企业机会主义概率等都会增大,而且最终会转向三

方不共生.这意味着,农村环境领域采用PPP模式并不等同于政府当甩手掌柜(将责任完全转移给

社会资本),而应以此倒逼政府治理能力不断完善及提高.(３)村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一直是实践难

点,研究发现这主要取决于其参与的净收益,关键要降低村民参与成本(介入PPP项目成本及农户付

费标准等),但与政府对其额外奖赏并不相关.
本文有以下政策建议:一是以有效监管为重点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农村环境治理复杂性、PPP

项目长周期性以及主体价值冲突等特征必然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政府治理能力;政府需结合自身所能

承受的监管成本和社会资本可接受的合同条件,选择促进监管效用最大化的政策安排,进而匡正农村

环境治理市场机制缺陷.二是以受益为核心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农村环境治理PPP项目需改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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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政企”两两合作,在决策、建设及维护等环节引导村民参与并受益,进而重构农村社区的群众动

员机制,包括尊重村民环境治理的主体地位、政府与社会资本适度的投入等.总之,PPP在农村环境

领域的应用不应泛化,如何基于共生逻辑平衡多方博弈关系而促进美丽乡村提质增效,亟待各界高度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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